转发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关于印发环境监察系统保持
共产党员先进性基本要求的通知
各地级以上市环境监察支队（监理所）：

    现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监察局《关于印发环境监察系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基本要求的通知》（环监发〔2005〕7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地结合当地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，组织辖区内环境监察机构认真学习，参照执行。

附件：关于印发环境监察系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基本要求的通知
二○○五年三月十八日

